
國立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 

                     博士班修讀辦法  【115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者適用】 

 
86 年 03 月 07 日初訂 

88 年 05 月 14 日修訂 

89 年 03 月 24 日草案 

89 年 09 月 22 日修訂 

96 年 03 月 14 日修訂 

100 年 05 月 05 日修訂 

101 年 02 月 24 日修訂 

102 年 11 月 5 日修訂 

103 年 06 月 20 日修訂 

103 年 11 月 10 日修訂 

104 年 11 月 26 日修訂 

106 年 11 月 01 日修訂 

111 年 06 月 09 日修訂 

115 年 04 月 23 日修訂 

 

一、 入學資格 

(1) 凡經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入學考試或甄試通過者，得進入本所博士班修讀博士學位。 

(2) 本校學士生，成績合於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及本校

碩士班研究生，成績合於本校「碩士班研究生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辦法」之規定，

經原系、所推薦，並經本所審核通過者，得逕行進入本所博士班修讀博士學位 

二、 修業年限 

一般研究生至少兩年，最多七年。在職研究生則至少三年，最多九年。 

三、 修讀課程及學分 

(1) 除必修「ENE8900 論文研究」零學分之外，必須修滿本所認可之課程(不含書報討論)

十八學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至少修滿本所認可之課程(不含書報討論)三十學分。

選修非電資院之研究所課程，其學分欲納為畢業學分，須在修課前經申請同意。 

(2) 必修「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0 學分，本課程採網路教學方式實施，須於入學第一

學年結束前修習本課程。依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四、 資格考核與英語能力要求 

(1)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即可申請參加資格考核，該項考核每學期舉行一次，考核時

間、科目與及格標準，由本所「資格考核實施細則」另行規定。 

(2)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必須在入學後「三學年內」(休學學期不計)，通過本所規定資格考

核，未能於規定期限內通過資格考核者，即令退學。休學學期內已參加資格考核者，

其成績仍予採計。 

(3)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在申請博士論文考試之前，必須取得本所認可之英語能力證明；相

關事項由本所「英語能力認定標準」另行規定。 



五、 論文指導 

(1)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應在第一學年結束前，找到論文指導教授，由指導教授負

責其學業與研究之指導。 

(2)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之指導教授應為本所專任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本所博士班研究生

指導教授之異動，必須向本所提出申請。 

六、 論文內容與品質 

(1) 博士論文必須是研究生於本所博士班修讀期間，在其指導教授指導下所完成之原創性

研究成果。 

(2) 除提出博士論文之外，博士班研究生在研究期間內應證明其研究水準達到本所訂定之

畢業點數制要求，且至少應發表或已接受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2 篇。 

a. 畢業點數制：國際學術期刊論文每篇計 2 點，IEEE 國際學術會議論文每篇計 1 點。 

b. 累計達 3 點以上者，始得提出校內口試申請；累計達 5 點以上者，始得提出論文考

試申請。 

c. 若同一論文之第一作者超過 1 人，則該論文點數應除以第一作者(指導教授除外)人

數計算。 

d. 這些發表或已接受的論文中，該生指導教授須名列作者其中，且至少要有一篇國際

學術期刊論文以該研究生為第一作者(指導教授除外)。 

(3) 論文發表之質與量，由論文審核委員會認定。 

七、 論文之提出 

(1)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申請校內口試之前，應備妥相關資料，請見電子所網頁公告。 

向本所提出申請，由所長組成校內口試委員會，進行畢業資格審查及校內論文口試。

校內論文口試必須由全體委員裁決，採匿名投票機制，全體同意才算通過。若不能通過，

必須於三個月後才可以再提出申請。 

(2) 論文校內口試必須公開舉行，並於通告上註明講員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3) 通過校內口試後，必須至少三個月後才能提出論文考試。 

八、 論文考試 

依照本校「博士學位考試細則」之規定辦理。 

九、 學位之撤銷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在獲得博士學位以後，若其博士論文被舉證有抄襲、剽竊或偽造數據 

等嚴重情形，且經校方組成之審查委員會審查屬實者，其博士學位應予撤銷。前項博士 

班研究生，即使未屆滿修業年限亦不得要求繼續在本所修讀。 

十、 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